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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23-053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文件

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和 9 月 29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更

正公告》、《关于<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更新后）等

文件。 

为了更好地实施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进一

步增强股权激励效果、达到激励目的，经过综合评估与慎重考虑，公司决定修订本次

激励计划中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该等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主要修订内容 

（一）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修订前： 

本计划在 2023 年-2025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以达到公司营业收

入增长率或对比行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增长率的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所获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的条件之一。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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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除限售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 

2、以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基数，公司 2023 年净

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不低于 2%。 

第二次解除限售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公司 2024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1%； 

2、以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基数，公司 2024 净资

产收益率增长率不低于 4.06%。 

第三次解除限售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公司 2025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3%； 

2、以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基数，公司 2025 净资

产收益率增长率不低于 6.12%。 

目前 A 股上市公司共有四家家纺主业公司，分别为富安娜、罗莱生活、水星家纺、

梦洁股份，由于从公开披露可观察出梦洁股份有主业调整的情况，因此，同行可比上

市公司为罗莱生活和水星家纺，下表为同行业两家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的情况：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单位：% 同行业平均数 同行业平均数 同行业平均数 

净资产收益率 13.00% 15.99% 12.03% 

若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规定

比例申请解除限售；反之，若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相关规定，以回购价格回购

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修订后： 

本计划在 2023 年-2025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以达到公司营业收

入增长率或公司扣非净利润增长率的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所获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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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条件之一。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除限售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 

2、以公司 2022 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3 年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1%； 

第二次解除限售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公司2024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1%； 

2、以公司 2022 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4 年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2.01%； 

第三次解除限售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公司2025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3%； 

2、以公司 2022 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5 年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3.03%； 

若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规定

比例申请解除限售；反之，若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相关规定，以回购价格回购

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除上述修订外，本激励计划原公告的《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月 21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 

二、本次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修订事项系公司就《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公司业绩考核

指标的调整，原激励计划中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可选之一是以行业 2022 年净资产收益

率为可比项的增长，公司当时主要是考虑到行业可比净资产收益率总体表现较好，可

比基数较高。但基于对公司稳健发展的信心，公司将原激励计划中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之一的行业可比净资产收益率修订成以公司 2022 年扣非净利润为参照进行增长，《第

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经修订后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更

加明确、更加具有激励性。 

公司结合目前实际情况针对本激励计划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的修订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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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的要求，更加有利于充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

性，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确保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四）《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0月21日 

 

 


